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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災害防救中央災害防救中央災害防救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第第第第 26 次會議議程表次會議議程表次會議議程表次會議議程表   104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5 日日日日 

起迄 
時間 會議程序 報告 

單位 時間 

14:00 
| 

14:05 
壹、主任委員致詞 5 分鐘 

14:05 
| 

14:55 

貳、 
報告案 

一、蘇迪勒颱風情資研判 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 5 分鐘 

二、研議大型活動安全規範 內政部 10 分鐘 

三、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25 次
會議列管案件辦理情形 

行政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 5 分鐘 

四、新訂「動植物疫災災害防救業
務計畫」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10 分鐘 

五、北部地區及東部地區（一）潛
在大規模崩塌地區調查成果 

經濟部中央
地質調查所 10 分鐘 

六、104 年國家防災日活動規劃 行政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 10 分鐘 

14:55 
| 

15:00 
參、臨時動議 5 分鐘 

15:00 
| 

15:05 
肆、副主任委員提示 5 分鐘 

15:05 
| 

15:10 
伍、主任委員裁示 5 分鐘 

 陸、散會 合計 
7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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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一一一一                                    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案由：蘇迪勒颱風情資研判，報請 備查案。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二二二二                                                  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 

案由：研議大型活動安全規範，報請鑒察。 

 

說明： 

一、查前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於 93 年 6 月 9 日以災防整字

第 0939970151 號函頒「公共安全管理白皮書」實施計畫，

業針對大型活動安全管理項目，由本部（消防署）為承

辦單位，偕同交通部（路政司）、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本部營建署等相關機關推動。茲因當時即考量參加活

動之人數計算方法並無客觀統一之規範，故採以活動之

性質予以區分，於 95 年 11 月 16 日訂頒「各項活動安全

管理指導綱領」，嗣於 96 年 12 月 17 日修正，以確保辦

理文教藝術、體育競技、育樂休閒、慈善公益、生活新

知及民俗節慶等各項活動順利進行，保障參與人員之安

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有各類大型活動安全管

理作業要點、辦理各項活動現場活動安全須知、搭建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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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建築管理作業要點及各機關團體舉辦各類大型活動使

用道路管理規定等自治規定。嗣後本部消防署持續依上

開委員會 96 年 7 月 13 日災防減字第 0969960074 號函頒

「各級機關訂定『公共安全管理白皮書』16 項重大災害

管理項目督導計畫原則」，每半年彙整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所報督導成果表，並函送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備

查。 

二、鑑於 104 年 6 月 27 日 20 時 30 分許新北市八里區八仙水

上樂園舉辦彩色派對活動粉塵暴燃災害，本部於 104 年 7

月 2 日 16 時邀集交通部（觀光局、路政司）、衛生福利

部、文化部、教育部、法務部、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

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

府、本部法規委員會、營建署、警政署及消防署，召開

「研商大型活動安全管理相關事宜會議」，會議決議摘述

如下： 

（一）目前公部門自行辦理、委辦或民間於公部門經營場地、

道路辦理之各類型活動已有適當之安全管理機制（消防

署：各項活動安全管理指導綱領；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各項活動作業要點），請確實依循現行規定

辦理。 

（二）請各地方政府先行就轄內民間辦理應列入申請許可之

活動及受理申請機關進行盤點，依權責訂定自治條例

規範，並公告應申請許可之活動項目及受理活動申請

之主管機關。本部並將提供前揭自治條例應列入規範

事項及內容予各地方政府參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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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消防署儘速彙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供民

間辦理應列入申請許可之活動及受理申請機關資料，

續邀中央各相關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就舉辦

各類型活動安全指導綱領之訂定方式，召開會議進行

研商。 

三、大型活動安全規範之研析： 

（一）由於人民生活水準提高，民眾對於文教藝術、體育競

技、育樂休閒、慈善公益、宗教及民俗節慶等活動之

參與日漸頻繁，為避免大量人群聚集時因場地、設施

不完備或秩序混亂等原因導致民眾傷亡，政府有必要

就大型活動之辦理予以納管，以實踐國家對人民之保

護義務。 

（二）因聚眾活動係屬憲法第 10 條、第 14 條及第 22 條保障

之集會自由、遷徙自由及行動自由，政府固可基於公

共秩序、公共安全等原因而為程度不等之限制，惟須

符合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爰大型

活動之管理，須於法律、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或

自治條例中予以規範，始符法制。 

（三）至上述法制化之途徑以何者為宜？本部經考量以下理

由後，認宜由各地方政府制定自治條例予以規範： 

  1. 國內各類活動之型態殊異，例如宗教繞境、燈會、展

覽會、體育競賽（如泳渡日月潭）、廟會等，具多樣化、

在地化等特性，與當地民俗、歷史、地理環境、宗教、

產業、經濟結合，密不可分。 

  2. 針對上述異質性甚高之活動類型，何者須予納管，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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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宜納管，又納管後之管理方式、管理密度如何？

是否一律採事前許可制，或兼採其他較低度管理措施，

以避免過度限制當地產業、經濟活動及民間活力？各

活動應投保之責任保險額度如何……等諸多事項，均

有因地制宜之必要，爰應由地方政府充分考量當地產

經活動發展需求、政府人力物力等資源之配置及執行

能量，決定最適合之管制範圍及密度。 

  3. 倘由中央統一立法，因礙於上述大型活動管理之核心

事項（如應納管之活動範圍、管理方式等）均難有全

國統一之規範，勢必僅能就原則性方向予以綱要規範，

至主要規範內容仍須由地方政府訂定自治法規予以補

充方能執行，則中央立法之內容恐將流於空洞而無實

質意義。 

  4. 綜上，大型活動之管理於現階段建議由各地方訂定自

治條例納管，未來俟各地方政府實施結果，倘有地方

法規無法解決，須由中央立法之必要，再研議由中央

立法規範。 

四、大型活動安全規範之因應方案－建議由中央訂定大型活

動管理方案俾指導地方擬訂妥適之自治條例： 

為避免八仙樂園粉塵暴燃事件再次發生，有效管理大型

活動之辦理及順利安全進行，建議參照 82 年 6 月 1 日行

政院研訂「維護公共安全方案」模式，由本部研訂「大

型活動管理方案草案」，就大型活動之管理項目、立即採

行措施或法規修正、實施要領、預期目標或時程、主(協)

辦機關等擬訂適切草案，並邀集中央各相關部會及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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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縣(市)政府開會研商達成共識後，再陳報行政院災

害防救辦公室提報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討論通過後，以

行政院函頒「大型活動管理方案」，據以管理。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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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報告報告報告案案案案三三三三                                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案由：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25 次會議列管案件辦理情形，

報請備查案。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已召開 25 次會議。累計列管事

項 3 件（詳附件），摘述如下： 

 

一一一一、、、、第第第第 1 案案案案「「「「防救災區域簡訊傳送服務建置成果暨防救災區域簡訊傳送服務建置成果暨防救災區域簡訊傳送服務建置成果暨防救災區域簡訊傳送服務建置成果暨 CBS 未來未來未來未來

規劃報告規劃報告規劃報告規劃報告」（」（」（」（第第第第 16 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報告報告報告報告案二案二案二案二））））：：：：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有關「防救災告警細胞廣播簡訊系統

(CBS/PWS)」，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

簡稱通傳會）妥為規劃推動方向與策略。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一）行動寬頻業者所屬核心網路已完成細胞廣播控制中

心(CBC)網路端建置事宜。 

（二）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已於本(104)年 6 月 26 日會議

完成業者格式確認，預定 9 月底完成 6 家 4G 行動寬

頻業者統一訊息交換格式連線測試並確認相關災害

防救功能。 

（三）考量 GSN 機房限制及資安需求，後續將由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提供細胞廣播雛型系統與 4G 行動通訊

業者機房點對點專線連接。 

（四）為確保訊息交換格式統一，請內政部儘速公布災防訊

息交換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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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訂於 105 年 4 月 1 日公布實施災

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服務。 

    管考建議管考建議管考建議管考建議：：：：本案建議持續列管本案建議持續列管本案建議持續列管本案建議持續列管。。。。 

 

二二二二、、、、第第第第 2 案案案案「「「「豪豪豪豪（（（（大大大大））））雨雨量分級雨雨量分級雨雨量分級雨雨量分級標準修訂標準修訂標準修訂標準修訂」」」」（（（（第第第第 24 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五交通部五交通部五交通部五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修訂有感地震發布標準等事中央氣象局修訂有感地震發布標準等事中央氣象局修訂有感地震發布標準等事中央氣象局修訂有感地震發布標準等事

宜宜宜宜））））：：：：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有關豪（大）雨雨量分級標準的修訂，對民眾

生活影響明顯，請氣象局研擬完成分級標準，提報中

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31 次會議，說明分級標準及配套措

施，經核定後請經濟部、交通部、本院農業委員會等

相關部會配合修正。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一） 新豪（大）雨雨量分級定義提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第 31 次會議審議通過，交通部業於 104 年 6 月 9 日

函頒，週知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新定義將自 104 年 9

月 1 日正式實施，並請轉知所屬及相關單位配合調整

豪（大）雨防減災相關應變作為、作業流程或修訂相

關作業要點。 

（二）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已擬定「新雨量分級定義」推廣實

施計畫，積極辦理推廣工作。 

    管考管考管考管考建議建議建議建議：：：：本案建議本案建議本案建議本案建議解除解除解除解除列管列管列管列管。。。。 

 

三三三三、、、、第第第第 3 案案案案「「「「研議辦理民間網路組織與人員協助處理大量網研議辦理民間網路組織與人員協助處理大量網研議辦理民間網路組織與人員協助處理大量網研議辦理民間網路組織與人員協助處理大量網

路災情資訊路災情資訊路災情資訊路災情資訊，，，，納入救災體系或災時進駐各級政府災害應納入救災體系或災時進駐各級政府災害應納入救災體系或災時進駐各級政府災害應納入救災體系或災時進駐各級政府災害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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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中心之可行性變中心之可行性變中心之可行性變中心之可行性」」」」（（（（103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9 日日日日「「「「政府與民間因應重政府與民間因應重政府與民間因應重政府與民間因應重

大災害網路資訊對接匯流第二次研商會議大災害網路資訊對接匯流第二次研商會議大災害網路資訊對接匯流第二次研商會議大災害網路資訊對接匯流第二次研商會議」」」」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一）內政部消防署於 104 年 2 月 3 日召開會議，請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分別針對 119 電話案件分流機制、

網路社群情資處理人力配置，儘速研訂相關作業機制，

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回報彙整，考量 EMIC 系

統新增受理民眾網路大量災情通報功能，仍可能衍生

作業人力不足狀況，已函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再予審慎評估，適時補足人力，並落實教育培訓等相

關配套措施，俾以提升災時應變作業效能。 

（二）另內政部消防署於 104 年 5 月 14 日召開災情資料介

接至 EMIC 系統研商會議，災情資料交換規格書已公

告於災害情報站，供民眾瀏覽並廣徵意見，目前已與

中興保全、統一速達、究心科技按資料交換規格書執

行實際介接，並於消防署操作演練時配合接入演練測

試資料，後續相關企業組織可依上述資料交換規格書

經測試後參與提供災情資料。 

    管考建議管考建議管考建議管考建議：：：：本案建議本案建議本案建議本案建議持續持續持續持續列管列管列管列管。。。。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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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四四四四                                  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委員會農業委員會農業委員會 

案由：新訂「動植物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案，報請鑒察。 

 

說明： 

一、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於 104 年 5 月 12 日召開第 31 次會議

決議，依「災害防救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6 款指定農委

會為動植物疫災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二、爰此，本會於 104 年 6 月 3 日邀集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

室、新聞傳播處、消費者保護處、相關部會（包括內政

部、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

部、勞動部、衛生福利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科技部、

大陸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平交易委員會）及各地方政府與會

討論，參酌意見後研商完成「動植物疫災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草案）」，於 104 年 6 月 11 日函送行政院災害防救

辦公室。 

三、本計畫草案業於 104 年 7 月 7 日由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

諮詢委員會召開會議審查，本會已參酌委員意見修正完

成，函送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審議。 

四、本業務計畫草案包括總則、減災、整備、災害緊急應變、

災後復原重建、計畫實施與管制考核等六章。其主要內

容係將中央及地方相關機關就災害減災、整備、災害緊

急應變及災後復原重建等有關應辦事項或施行措施詳列

說明，其內容重點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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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重要的動植物疫災，並分析其發生潛勢。 

（二）建構防災之飼養與栽種場所，加強災例之蒐集、調查

分析以及災害防救教育訓練與溝通，以減少災害的發

生。 

（三）檢視應變體系，加強疫病監測及預警、建立通報機制，

防疫物資設備與應變人力之整備，定期實施災害防救

之演練、訓練，研析動植物疫災災害防救對策之研究，

建立溝通機制以及國際支援聯繫管道之建立，以防範

於未然。 

（四）制定災害應變分層啟動之機制，同時對啟動時機予以

量化。 

（五）鑒於動植物疫災案例須經實驗室確診且非短時間可以

控制，故應變中心之運作模式以開會取代各機關派員

進駐，開設地點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 

（六）參考本次禽流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經驗，規劃災

情資訊蒐集、分析，災害控制，災害防救人員之支援，

受災民眾與業者之救助及服務，人民健康維護，物資

調度支援，民生經濟穩定，疫情資訊之提供，國外救

援支援等緊急應變措施。 

（七）規劃災情調查，訂定復原重建計畫，災後環境維護與

重建，受災民眾及業者生活重建之支援，產業經濟重

建以及心理衛生復健等災後復原重建機制。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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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五五五五                              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案由：北部地區及東部地區（一）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調查

成果，報請鑒察。 

 

說明： 

一、本報告內容述及之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係經濟部中央

地質調查所執行公共建設預算「國土保育地質敏感區調

查分析計畫」的重要成果之一。 

二、本報告係屬於中央地質調查所 102 及 103 年度在非莫拉

克重建區之北部、東部地區（一）施測地形後研判之成

果，相關報告已函送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科技部、

內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共工

程委員會及相關縣市參考。 

三、北部地區包括基隆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苗栗

縣等；東部地區（一）主要為宜蘭縣、花蓮縣。初步分

析有 395 處符合潛在大規模崩塌條件者，其中的 38 處可

能對 42 個聚落有影響。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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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報告報告報告案案案案六六六六                                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 

案由：104 年國家防災日活動規劃，報請鑒察。 

 

說明： 

一、我國自 89 年起即明定每年 9 月 21 日為「災害防救日」，

91 年起更名為「國家防災日」。歷年國家防災日均辦理兵

推、演習、研討會等相關活動，以提升全民防災意識、

展現防災科技及國家防災應變能力。 

二、為規劃及推動本(104)年國家防災日活動，本辦公室業已

召開 2 次跨部會協調會議，邀集內政部、交通部、教育

部、本院原子能委員會等協商規劃；並簽奉核後函頒 104

年國家防災日活動綱要計畫，據以辦理全民網路地震演

練、海嘯警報試放、結合強震即時警報系統實施全國學

生地震避難演練動員及核安演習。 

三、相關活動摘要如下： 

（一）時間：9 月 21 日（週一）上午 9 時 21 分啟動。 

（二）全民網路地震演練：為加強全民地震災害之應變能力，

建置國內地震演習網頁，期各機關、公司團體、學校

及個人均能透過網路，參與地震模擬演練，提升相關

人員防災意識，加強正確防震避難常識。 

（三）海嘯警報試放：模擬地震發生造成海嘯，於全國海嘯

潛勢範圍透過防空警報系統試放海嘯警報，以使民眾

熟悉海嘯警報。 

（四）結合強震即時警報系統實施全國學生地震避難演練動



第 15 頁 

 

員：模擬強震來襲，啟動強震即時警報，規劃動員全

國 300 萬以上學生，於同一時間進行地震避難掩護動

作演練，並搭配大專院校內之連鎖便利商店，試辦企

業災時物資發放等各項防災演練活動。 

（五）核安演習：依函頒之核安演習綱要計畫，分別辦理兵

棋推演及實兵演練。以豪雨、地震及設備故障與人為

失誤，造成核子事故為想定基礎，進行核一廠外電喪

失、冷卻水管漏水、廠房淹水、柴油發電機等設備故

障及圍阻體排氣等演練。 

四、各主辦機關（內政部、教育部、交通部及本院原子能委

員會）目前刻正積極籌辦各項活動中。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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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中央災害防救中央災害防救中央災害防救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第第第第 25 次會議列管案件管制表次會議列管案件管制表次會議列管案件管制表次會議列管案件管制表 

104/7/1 

案號 案由 主(協)辦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第 26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第 1 案 (102.02.21)中央災害防中央災害防中央災害防中央災害防

救委員救委員救委員救委員會會會會第第第第 16 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

報告案二報告案二報告案二報告案二：：：：防救災區域防救災區域防救災區域防救災區域

簡訊傳送服務建置成果簡訊傳送服務建置成果簡訊傳送服務建置成果簡訊傳送服務建置成果

暨暨暨暨 CBS 未來規劃報告未來規劃報告未來規劃報告未來規劃報告。。。。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 
有關「防救災告警細胞

廣 播 簡 訊 系 統

(CBS/PWS)」，請通傳會

妥為規劃推動方向與策

略 

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

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一、查行動寬頻業者所屬核心網

路已完成細胞廣播控制中心

(CBC)網路端建置事宜。 
二、目前尚須由國家災害防救科

技中心提供統一之訊息交換

格式與建置警報閘道器，供

行動寬頻業者建置軟體系

統，並與警報閘道器介接，

以提供災害防救直接快速的

發布工具。 
三、為儘速完成 104 年 5 月 4 日

立法院第 8 屆第 7 會期交通

委員會第 10 次全體委員會

議議事錄有關管碧玲立法委

員等人臨時提案：「應對 4G
行動寬頻災防警示訊息發送

訂定明確實施日期，並至少

應於 2016年 3月底前完成建

置、測試與實施。」一事，

一、行動寬頻業者所屬核心網路

已完成細胞廣播控制中心

(CBC)網路端建置事宜。 
二、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已於

今(104)年6月26日會議完成

業者格式確認，預定 9 月底

完成6家4G行動寬頻業者統

一訊息交換格式連線測試並

確認相關災害防救功能。 
三、考量 GSN 機房限制及資安需

求，後續將由科技中心提供

細胞廣播雛型系統與 4G 行

動通訊業者機房點對點專線

連接。 
四、為確保訊息交換格式統一，

請內政部儘速公布災防訊息

交換格式。 
五、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訂於 105

年 4 月 1 日公布實施災防告

警細胞廣播訊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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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由 主(協)辦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第 26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已於

今（104）年 6 月 11 日與 4G
行動寬頻業者研商統一訊息

交換格式， 6 月 26 日召開

該格式確認會議，並預定 9
月底完成6家4G行動寬頻業

者統一訊息交換格式連線測

試並確認相關災害防救功

能。 
四、依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第

55 條第 5 項規定：「經營者

為傳送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

息，應配合中央災害防救業

務主管機關公布之統一訊息

交換格式，建置細胞廣播控

制中心。」，為確保訊息交換

格式統一，本會將行文中央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內政

部儘速公布災防訊息交換格

式。 
五、訂於 105 年 4 月 1 日公布實

施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服

務。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六、本案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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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由 主(協)辦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第 26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一、科技中心四月底完成 4G 六大

行動通訊業者測試訪談工

作，陸續開始進行格式交換

連線測試，於 6/26 會議完成

4G 行動通訊業者統一訊息

交換格式之測試。 
二、考量 GSN 機房限制及資安需

求，後續將由科技中心提供

細胞廣播雛型系統與 4G 行

動通訊業者機房點對點專線

連接。 
 

第 2 案 (104.1.26)中央災害防救中央災害防救中央災害防救中央災害防救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會會會會第第第第 24 次會議報次會議報次會議報次會議報

告案五告案五告案五告案五：：：：中央氣象局修中央氣象局修中央氣象局修中央氣象局修

訂有感地震發布標準等訂有感地震發布標準等訂有感地震發布標準等訂有感地震發布標準等

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 
有關豪（大）雨雨量分

級標準的修訂，對民眾

生活影響明顯，請氣象

局研擬完成分級標準，

提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第 31 次會議，說明分級

標準及配套措施，經核

交通部 一、 新豪（大）雨雨量分級定義

已經本(104)年 5 月 12 日中

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31 次會

議審議通過，復由交通部於

104 年 6 月 9 日以交航字第

1049000013 號函頒，週知各

部會及地方政府，新定義將

自 104 年 9 月 1 日正式實

施，並籲請轉知所屬及相關

單位配合調整豪（大）雨防

減災相關應變作為、作業流

程或修訂相關作業要點。 
二、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已擬定

一、 新豪（大）雨雨量分級定義

提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31 次會議審議通過，交通部

業於 104 年 6 月 9 日函頒週

知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新定

義將自 104 年 9 月 1 日正式

實施，並請轉知所屬及相關

單位配合調整豪（大）雨防

減災相關應變作為、作業流

程或修訂相關作業要點。 
二、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已擬定

「新雨量分級定義」推廣實

施計畫，積極辦理推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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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由 主(協)辦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第 26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定後請經濟部、交通

部、農委會等相關部會

配合修正。 

「新雨量分級定義」推廣實

施計畫，積極辦理推廣工

作。 

作。 
三、 本案解除列管。 

第 3 案 (103.11.28)行政院秘書行政院秘書行政院秘書行政院秘書

長函長函長函長函（（（（發文字號發文字號發文字號發文字號：：：：院臺院臺院臺院臺

忠字第忠字第忠字第忠字第 1030155391 號號號號）））） 
請內政部依 103 年 9 月

9 日蔡政務委員玉玲與

許政務委員俊逸共同主

持「政府與民間因應重

大災害網路資訊對接匯

流第二次研商會議」決

議，研議辦理民間網路

組織與人員協助處理大

量網路災情資訊，納入

救災體系或災時進駐各

級政府災害應變中心之

可行性。 

內政部 一、 內政部消防署於 104 年 2 月
3 日召開地方政府受理民眾
通報大量災情案件作業機
制研商會議，請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分別針對 119
電話案件分流(如 1999、網
路災情通報……等)機制、
網路社群情資處理人力配
置，儘速研訂相關作業機
制，嗣經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限回報並由本部消
防署彙整，考量 EMIC 系統
新增民眾網路災情通報等
可受理通報大量災情案件
功能，仍可能衍生作業人力
不足狀況，已函請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再予審慎
檢討評估，適時補足必要專
業人力，並落實教育培訓等
相關配套措施，俾以提升災
時應變作業效能。 

二、 另內政部消防署於 104 年 5
月 14 日召開災情資料介接

一、 內政部消防署於 104 年 2 月
3 日召開會議，請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分別針對
119 電話案件分流機制、網
路社群情資處理人力配
置，儘速研訂相關作業機
制，經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回報彙整，考量 EMIC
系統新增受理民眾網路大
量災情通報功能，仍可能衍
生作業人力不足狀況，已函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再予審慎評估，適時補足人
力，並落實教育培訓等相關
配套措施，俾以提升災時應
變作業效能。 

二、 另內政部消防署於 104 年 5
月 14 日召開災情資料介接
至 EMIC 系統研商會議，災
情資料交換規格書已公告
於災害情報站，供民眾瀏覽
並廣徵意見，目前已與中興
保全、統一速達、究心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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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由 主(協)辦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第 26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至 EMIC 系統研商會議，研
商後之災情資料交換規格
書已公告於內政部消防署
建置之災害情報站，供民眾
瀏覽並廣徵意見，目前已與
中興保全、統一速達、究心
科技按資料交換規格書執
行實際介接，並於消防署操
作演練時配合接入演練測
試資料，後續相關企業組織
可依上述資料交換規格書
經測試後參與提供災情資
料。 

按資料交換規格書執行實
際介接，並於消防署操作演
練時配合接入演練測試資
料，後續相關企業組織可依
上述資料交換規格書經測
試後參與提供災情資料。 

三、 本案建議持續列管。 

 

 


